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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

1、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

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

2、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不存在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3、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

4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5、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

公司拟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,607,50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

利 2.37元（含税）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

1、 公司简介

公司股票简况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阳股份 600348 国阳新能、阳泉煤业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

姓名 逯新保

联系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桃北西街2号
电话 0353-7078618、0353-7073649

电子信箱 hygf600348@sina.com

2、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坚守“传统能源 + 新能源新材料” 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，深耕

煤炭产业固本强基，攻坚新能源新材料创新突破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。

公司以无烟煤开采、洗选及销售为主营业务，拥有 9座主力生产煤矿及 1座在建煤矿。聚焦优

质产能释放与资源储备升级，公司实现产量与储量双向稳步增长：七元公司顺利转入生产阶段，榆

树坡公司完成产能核增，加之泊里公司即将启动联合试运转，公司核定产能将提升至 4590万吨/年。

通过地质精准勘探、优质资源竞买等多元化举措，公司资源保障能力大幅增强，煤炭资源总量达 65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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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吨。公司所有生产矿井均完成智能化建设并通过山西省能源局验收，成为山西省首家实现全矿井

智能化的企业。经过多年精心培育，公司“阳优”品牌已成为国内无烟煤行业知名品牌，凭借稳定的

煤质、可靠的供应能力及优质的售后服务，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与信赖。2025 年公司原煤产量达

4161万吨、销量 3960万吨，实现营业收入 214.44亿元、归母净利润 17.03 亿元，经营成果稳健。

在新能源新材料领域，公司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与产业布局落地：与中科院物理所深度合作，完

整构建钠离子“材料-电芯-电池-应用”全产业链，已成功实现商业化应用；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项

目于 2025年 11月建成投产，生产 12K小丝束 T1000级碳纤维。

2026年，公司将继续做强煤炭主业、做精新能源新材料产业，全面提升成本控制、科技创新、

市场拓展三个竞争力，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3、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

增减(%) 2023年

总资产 87,404,875,347.09 80,971,454,001.07 7.95 71,571,043,247.92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,141,787,110.46 33,277,589,256.26 8.61 27,863,439,319.87
营业收入 21,444,330,070.74 25,060,196,423.43 -14.43 28,518,163,572.57
利润总额 3,025,220,078.96 3,614,785,786.81 -16.31 7,887,952,610.42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,703,031,089.51 2,224,754,288.64 -23.45 5,179,275,164.6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
1,600,763,697.79 2,097,952,964.1 -23.70 5,083,242,894.88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,179,188,892.75 3,487,608,140.68 -8.84 6,938,127,855.88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5.64 7.76 减少2.12个
百分点

19.45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43 0.59 -27.12 1.44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43 0.59 -27.12 1.44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第一季度

（1-3月份）

第二季度

（4-6月份）

第三季度

（7-9月份）

第四季度

（10-12月份）

营业收入 5,817,432,101.24 5,422,161,989.11 5,715,967,796.52 4,488,768,183.87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6,933,995.28 185,702,336.02 341,512,176.89 578,882,581.32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
630,854,414.72 193,258,938.70 346,081,981.36 430,568,363.01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343,742,489.50 395,559,756.57 662,933,710.84 2,464,437,914.84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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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股东情况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单位: 股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101,002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88,847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
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（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）

股东名称

（全称）

报告期内

增减

期末持股数

量

比例

(%)

持有有

限售条

件的股

份数量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

况 股东

性质股份

状态
数量

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2,003,021,367 55.52 0 质押 275,559,560 国有法人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国泰中证煤炭

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
40,040,781 53,994,258 1.5 0 无 0 其他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-3,825,040 40,099,072 1.11 0 无 0 境外法人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易方达供给改革灵

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
27,969,050 27,969,050 0.78 0 无 0 其他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中证 500 交易

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
1,118,443 26,564,603 0.74 0 无 0 其他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-26,900 22,666,611 0.63 0 无 0 国有法人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易方达中证红利交

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
5,485,624 17,158,674 0.48 0 无 0 其他

毛伟民 3,890,000 15,190,000 0.42 0 无 0
境内自然

人

张军 9,383,050 12,837,650 0.36 0 无 0
境内自然

人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－富国中证煤炭

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
7,589,351 12,631,423 0.35 0 无 0 其他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

在上述股东中，公司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

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

行动人；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或者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

知。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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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、 公司债券情况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5.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

单位:亿元 币种:人民币

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（%）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

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一)
24华阳 Y1 241770.SH 2026-10-24 5.0000000 2.51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

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二)
24华阳 Y2 241771.SH 2027-10-24 10.0000000 2.95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

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二期)(品种二)
24华阳 Y4 241972.SH 2027-11-25 15.0000000 2.71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公开发行低碳

转型挂钩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一)
25华阳 Y1 244056.SH 2027-10-28 10.0000000 2.14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公开发行低碳

转型挂钩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二)
25华阳 Y2 244057.SH 2028-10-28 10.0000000 2.37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

者公开发行低碳转型挂钩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二期)
25华阳 Y3 244293.SH 2028-11-25 10.0000000 2.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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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

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一期) 2025年 3月 27日按时足额付息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二期) 2025年 4月 22日按时足额付息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一) 2025 年 10 月 24 日按时足额付

息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二) 2025 年 10 月 24 日按时足额付

息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(第二期)(品种二) 2025 年 11 月 25 日按时足额付

息

5.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.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主要指标 2025年 2024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（%）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53.25 53.28 -0.06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,600,763,697.79 2,097,952,964.1 -23.70

EBITDA全部债务比 0.13 0.15 -13.33

利息保障倍数 4.57 5.51 -17.06

第三节 重要事项

1、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

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果：一是七元公司已正式转入生产矿井序列，泊

里公司加快推进矿井联合试运转，于家庄项目有序开展前期手续办理与开工筹备，未来公司煤炭产

能规模有望稳步提升，煤炭主业发展根基进一步夯实。二是公司 T1000 级碳纤维项目建成投产，

产品性能优良，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、高端装备、风电新能源及新型储能等领域，标志着公司在

高端新材料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，为公司产业结构优化与高质量转型发展奠定重要基础。

2、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

上市情形的原因。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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